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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15/2021_2022__E6_B0_91_E

6_B3_95_E6_A1_88_E4_c80_115893.htm 张某去年只有17岁，在

本镇的啤酒厂做临时工，每月有600元的收入。为了上班方便

，张某在镇里租了一间房。7月份，张某未经其父母同意，欲

花500元钱从李某处买一台旧彩电，此事遭到了其父母的强烈

反对，但李某还是买了下来。同年10月，张某因患精神分裂

症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。随后，其父找到李某，认为他们之

间的买卖无效，要求李某返还钱款，拿走彩电。 [问题]1．此

买卖是否有效? 2．分析本案中买卖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。 解

答： 来源：www.examda.com 1．此买卖合同完全有效。因为

合同成立时张某已满16周岁，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其主要

生活来源，根据我国《民法通则》第ll条的规定：“十六周岁

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，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

源的，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。”所以张某已经是完全民

事行为能力人，可以独立实施法律行为，无须征得其父母同

意。张某患上精神病丧失行为能力是在合同成立之后，这不

影响他在此前所做出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。 2．本案中买

卖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分别为：(1)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：张

某和李某。(2)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：双方买卖的标的彩电

。(3)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：张某有向李某交付购买彩电的价

款500元的义务，及取得彩电的权利；李某有收取张某500元

价款的权利和向张某交付彩电的义务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